 北京市朝阳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朝阳区健康促进宣传品制作服务等项目遴选公告

 按照政府购买社会力量公共服务工作要求，朝阳区卫生健康委根据工作职责，现面向社会公开遴选北京市朝阳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承担单位，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委托单位
  北京市朝阳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二、申请单位
　具备相关资质和能力的企业等。
　三、工作任务
1.朝阳区健康促进宣传品制作服务
  为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普及健康知识，引导各类人群积极参与健康促进活动，提高健康素养水平，设计制作重点人群健康促进宣传品或宣传包不少于3种。
    2.朝阳区重点区域地下管井病媒消杀服务
  5月-10月,对辖区内重点主次干道、大型商圈、餐饮比较集中的道路或居民区周边道路地下管井开展病媒消杀，每2月消杀1次，合计3轮次。 
 3.朝阳区重大活动病媒生物保障服务
对朝阳区承办的重大活动开展病媒生物密度监测、消杀防制和风险评估工作；对朝阳区出现的爱卫职责范围内的病媒生物侵害开展应急消杀工作；对朝阳区出现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开展应急消杀工作。
    4.朝阳区街道夏季灭蚊蝇专项密度监测服务
 按照全市夏季统一灭蚊蝇时间安排，对朝阳区24个街道办事处开展蚊蝇密度专项监测，针对各街乡每轮集中消杀前后各进行一次蚊蝇密度监测，监测数据汇总后提供区爱卫办。
5.朝阳区地区夏季灭蚊蝇专项密度监测服务
按照全市夏季统一灭蚊蝇时间安排，对朝阳区19个地区办事处开展蚊蝇密度专项监测，针对各街乡每轮集中消杀前后各进行一次蚊蝇密度监测，监测数据汇总后提供区爱卫办。
6.朝阳区国家卫生区复审街道督导服务
根据《国家卫生城市和国家卫生县标准》（2021版）指标内容，从7大专业对朝阳区24个街道开展巡查督导，对存在问题各街乡形成单独报告。督导频次每季度开展1次，共计3次。
7.朝阳区国家卫生区复审地区督导服务
根据《国家卫生城市和国家卫生县标准》（2021版）指标内容，从7大专业对朝阳区24个街道开展巡查督导，对存在问题各街乡形成单独报告。督导频次每季度开展1次，共计3次。

8.朝阳区重点公共场所病媒生物消杀服务
5月-10月,对辖区内重点单位、主次干道、大型商圈、餐饮比较集中的居民区周边外环境开展病媒消杀，每2月消杀1次。 
   9.朝阳区创卫宣传阵地设置服务
在43个街乡重点点位、主次干道、公交枢纽站悬等位置预计设置60块左右在户外主次干道护栏悬挂硬质宣传栏、租用公交枢纽站候车厅大屏幕等。
 四、具体要求
　1.项目申报主体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2.项目申报主体必须出具科学和可行的项目方案。项目方案必须经朝阳区卫生健康委认可。
  3.项目申报主体应当具有履行拟申报任务的专业技术能力，器械设备，必须有开展类似任务的工作经历；应配备项目负责人和专业人员团队，保证时间投入，严格遵循方案执行项目，形成专业报告或项目总结。
  4.项目申报主体必须向朝阳区卫生健康委提供书面作业方案和总结，必须参加朝阳区卫生健康委组织的工作进展汇报会、工作布置会和业务培训等，项目结束后由区卫生健康委组织对项目进行专业验收评估，并出具验收报告。
  5.项目申报主体及其团队应恪守工作规则，未经朝阳区卫生健康委审核同意，不得私自对外发表(发布)部分或全部调查研究结果，所有成果归朝阳区卫生健康委所有。
   五、申报和评审事宜
  1.申报期限：2023年4月6日—2023年4月12日。
  2.下载材料：申请单位可使用电脑谷歌浏览器登录北京朝阳(http://www.bjchy.gov.cn/),点击通知公告服务栏目，点击朝阳区卫生健康委下载《朝阳区卫健委政府购买服务项目承办申请书》(以下简称《承办申请书》)。
　3.填写材料：申请材料填写内容应简明扼要，突出重点，针对性强。申报材料文件格式统一为WORD或WPS文字格式，申报内容里文字部分不得以图片形式体现，否则默认为无效标识。
　4.提交材料：申请单位应在2023年4月12日前将盖章的《承办申请书》电子扫描件提交至：cyqwjwawk@bjchy.gov.cn，并在邮件主题处注明“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字样。所有材料纸质版3份送至或快递至北京市朝阳区卫生健康委，以邮戳或邮件发送时间为准，请在信函右上角注明“项目申请”。来函中请明确一名负责项目申报工作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以便通知结果。
　5.组织评审：朝阳区卫生健康委将组织评审小组，从项目方案的科学合理性、创新性和可行性，项目团队实力和工作经验基础等方面，对申请单位的申请书进行评估，每个项目择优遴选1家项目承担单位。
　6.结果公示：评审结果将在北京朝阳(网站)-通知公告-朝阳区卫生健康委内予以公示。
　六、项目经费
　明细见附件。
　七、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勃 　联系电话：85622619
邮箱：cyqwjwawk@bjchy.gov.cn


















附件1

朝阳区卫健委政府购买服务项目明细
及金额
	序号
	项目名称
	金额（万元）

	1
	朝阳区健康促进宣传品制作服务
	10.06

	2
	朝阳区重点区域地下管井病媒消杀服务
	42.6

	3
	朝阳区重大活动病媒生物保障服务
	10

	4
	朝阳区街道夏季灭蚊蝇专项密度监测服务
	25

	5
	[bookmark: _GoBack]朝阳区地区夏季灭蚊蝇专项密度监测服务
	26

	6
	朝阳区国家卫生区复审街道督导服务
	20

	7
	朝阳区国家卫生区复审地区督导服务
	16

	8
	朝阳区重点公共场所病媒生物消杀服务
	10

	9
	朝阳区创卫宣传阵地设置服务
	46




附件2
朝阳区卫健委政府购买服务项目承办
申请书
一、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项目申报单位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电子信箱
	
	传真电话
	

	法定代表人
	
	法人代码
	

	
	姓名
	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

	负责人
	
	
	
	

	联系人
	
	
	
	

	项目主责单位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电子信箱
	 
	传真电话
	 

	
	姓名
	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

	负责人
	
	
	
	

	联系人
	
	
	
	

	申请经费（单位：万元）
	
	计划完成时间
	


二、申报单位简介
	






三、项目方案
	




四、经费预算
	序号
	经费开支科目
	金额（元）
	序号
	经费开支科目
	金额（元）

	1
	
	
	6
	
	

	2
	
	
	7
	
	

	3
	
	
	8
	
	

	4
	
	
	9
	
	

	5
	
	
	10
	
	

	合计（单位：万元）
	

	明细说明
	










五、申报单位承诺
	
我们确认项目申报内容的真实性，并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

负责人签字：                            申报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